論軍艦行使緊追權之武力使用
黃忠成

提　　要：

一、軍艦乃行使緊追權主要工具之一，論軍艦行使緊追權之武力使用，行使緊追權之要件，國內學者多有論述，但較少觸及實施緊追時使用武力問題，亦即當軍艦對被追逐船下達停船命令，而該船仍繼續向公海逃竄時，為有效加以逮捕，其使用武力之適法性問題。

二、緊追之目的，係為發現沿海國「合理的懷疑」違法是否存在，進而遂行登臨、檢查或逮捕，乃一國警察權向公海之延伸，為遂行此項警察權，須賴執行工具與人員，包括由所屬軍艦、軍用飛機或其他經授權之船舶或飛機執行緊追、登臨、檢查及逮捕，我國領海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即明文賦予國防機關此項權利。

三、實施追逐之船艦對於拒絕登臨、搜索、扣押和帶往港口之可疑船舶，在必要的及合理的範圍內可以使用武力，若為行使必要和合理的武力導致偶然發生船舶沉沒，追逐船可以免責，故緊追使用武力之正當性繫於「必要的」及「合理的」範圍，此為不確定法律概念，涉及價值判斷，須為實質審查，在實質審查前，須先履行程序條件，即先實施「預警」行為。

四、緊追權之內涵雖蘊含使用武力之容許性，但必須符合比例原則，包括適當性、必要性及衡量性三項原則，簡言之，使用武力應遵循一定程序，逐一踐行用槍(發砲)步驟，避免造成過當，始得免除損害賠償責任。
壹、前言

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以下簡稱我國領海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中華民國之國防、警察、海關或其他有關機關人員，對於在領海或鄰接區內之人或物，認為有違犯中華民國相關法令之虞者，得進行緊追、登臨、檢查；必要時，得予扣留、逮捕或留置。」上揭規定為我國軍艦得行使緊追權之法源依據。軍艦乃行使緊追權主要工具之一〔註一〕，惟如何行使緊追權？行使要件為何，國內學者多有論述〔註二〕，本文著重於軍艦實施緊追時，可否對被追逐船使用武力？其法理何在？限度如何？亦即當軍艦對被追逐船下達停船命令，而被追逐船仍繼續向公海逃竄時，軍艦可否使用武力？俾有效地逮捕被追逐船。首先，必須從緊追權之內涵，以及法律賦予緊追權之目的，探討軍艦使用武力之適法性，再進一步探究其限度問題，本文除述及其法理基礎外，同時輔以國家實踐之案例加以說明。

貳、緊追權之內涵

何謂緊追權（Righit of Hot Pursuit）？綜整國內學者見解及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海洋法公約）第一百十一條規定，可為如下描述：緊追權乃沿海國主管當局有充分正當理由，認為外國船舶在其內水、領海、群島水域、鄰接區、專屬經濟區或大陸礁層內違犯其法律和規章時，沿海國軍艦、軍用飛機或其他經政府授權之船舶或飛機，可以在該船視聽所及之範圍內下令該船在上述水域內停船受檢，如該船不聽從命令，企圖向公海脫逃，則可對之實施不中斷地追逐，直至公海予以逮捕。有學者將緊追權稱為「繼續追跡權」〔註三〕，似在強調或凸顯須連續不中斷追逐之要件，但緊追之目的，乃在逮捕違犯沿海國法律和規章之船舶，確保沿海國法律之實效性，並避免因公海自由原則及船旗國專屬管轄權之限制，無法制裁違法船舶，而造成執法空隙。因此，緊追權之存在，乃遂行臨檢權與逮捕權之前置作為，其權利內涵具有使用強制力之容許性。

緊追權屬一國警察權範疇，警察權原係沿海國為維護關稅、衛生、國防安全等，得命令領海內之可疑船舶停船，並進行臨檢，如發現違法時，得予以逮捕。緊追之目的，乃在發現沿海國「合理的懷疑」違法是否存在，進而遂行登臨、檢查或逮捕，為一國警察權向公海之延伸。沿海國為行使此項警察權，須賴執行工具與人員，故由所屬軍艦、軍用飛機或其他經授權之船舶或飛機執行緊追、登臨、檢查及逮捕，與船、機上所屬人員身分無涉。換言之，國家為權利主體，法人所享有權利，實際上須透過其所設機關內之自然人來行使，如為國家賦予緊追、登臨、檢查及逮捕權限之機關人員，即得對違法船舶實施緊追、登臨、檢查及逮捕，故謂軍艦所屬人員欠缺警察身分，僅得實施緊追，而不得實施登臨、檢查及逮捕者，乃誤解國家(法人)始為權利主體所致。因此，若認軍艦對違反我國法律和規章之外國船舶僅得實施緊追，而不得實施登臨、檢查及逮捕，則緊追效益何在？當違法船舶被追到，並使其停船時，卻不得對之登臨、檢查及逮捕，而須俟具警察身分人員趕至後始得實施，則有失海洋法公約規制軍艦得為實施緊追工具之原意。

我國領海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中華民國之國防、警察、海關或其他有關機關人員，對於……得進行緊追、登臨、檢查；必要時，得予扣留、逮捕或留置。」本條項依其文義解釋，得為下列兩點說明：一、所謂「國防機關人員」，應包括陸、海、空軍人員，蓋陸、海、空軍均屬國防之一環，而非僅限定於海軍，此與海洋法公約第一百十一條第五項規定：「緊追權只可由軍艦、軍用飛機或其他有清楚標誌可以識別的為政府服務並經授權緊追的船舶或飛機行使。」有異，其所稱軍艦與軍用飛機，除海軍外，尚包括海岸防衛隊、海關及水上警察之艦艇、航空器〔註四〕。二、我國領海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將「國防機關人員」與「警察機關人員」並列，顯示並不考慮國防機關人員是否必須具備警察身分之問題，而限定其權限僅止於緊追而已。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以下簡稱我國專屬經濟海域法）第十六條亦有緊追權之規定，其實施緊追、登臨、檢查及逮捕權限之機關人員與上揭領海法相同，參酌當初學者所草擬的我國專屬經濟海域法，謂為執行本法之目的，行政院得使用一切可能之國家力量，包括，但不限於警察、海軍、空軍、陸軍…等武力〔註五〕，可印證立法上並無將實施緊追、登臨、檢查及逮捕權限人員限於警察身分之意。其實，緊追權乃一國領土主權延伸之管轄權在公海上行使之例外，唯有做為國家主權表徵之船舶及航空器，得為遂行國家權利之工具，以促使權利內容之實現，包括為達逮捕目的所必要的武力使用。

參、緊追使用武力之法理

關於軍艦實施緊追時，對於不遵從停船命令之被追逐船可否使用武力？海洋法公約並無明文規定。國家實踐與學者通說認為必要的和合理的（Necessary and Reasonable）使用武力是被允許的，惟允許使用武力之法理基礎為何？綜整學者看法，有如下三種見解：一、海洋法公約於第一百十一條第六、七、八項規定中已顯示此一精神〔註六〕；二、乃國家自衛權之延伸，維護自衛性法益所必要；三、基於緊追權存在之目的。以第一、二種見解做為緊追使用武力之法理基礎似屬牽強，說明如下：

海洋法公約第一百十一條第六項係規定飛機實施緊追及逮捕之要件；第七項規定被逮捕並押解之被追逐船不得以曾通過專屬經濟區或公海的一部分為理由而要求釋放；第八項則規定無正當理由實施緊追所造成之損害應予賠償，上揭各項有關緊追權之規定實在看不出已顯示容許使用武力之精神，即使第八項關於損害賠償之規定，亦係針對「被命令停駛或逮捕」之船舶可能遭受之損害，並未涉及因使用武力致使船舶受損之情況，若謂依「舉輕明重」法理，在無正當理由之情況下實施緊追，既對於被命令停駛或逮捕之船舶所遭受之損害應予賠償，則對於不遵從停駛命令而使用武力所造成之損害，更應予以賠償，亦僅在為不當使用武力之情形，找尋損害賠償之法源依據〔註七〕，非謂該項規定已蘊含使用武力之容許性。

又自衛權係指國家在受到外來武力侵略時，採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內之行動進行抵抗和反擊之權利，乃國家主權之表現形式，為國家基本權利之一，關係國家之生存與獨立。自衛權雖屬國家之固有權利，為目前國際法所承認合法行使武力之一種，惟國際法院認為國家個別自衛權之行使，須以受到外來武裝攻擊為條件。換言之，一國採取自衛之前提為實際遭受外來之武裝入侵，未有此種事實存在，即不具行使自衛權之條件。對於不遵從停船命令之被追逐船，基本上已停止或完成違法行為，其侵害事實已成過去，在緊追之過程中，除非其使用武力抗拒，否則實難謂其已具行使自衛權之條件。即使主張「自衛權之延伸」，亦不能無限制之延伸，而濫用自衛權。若認對於不遵從停船命令之被追逐船使用武力，乃維護國家法益所必要，亦係基於法律賦予緊追權之目的，應從此目的探討緊追權之內涵。

國家基於執行管轄權〔註八〕，對其管轄海域內之違法船舶，為遂行其處罰權能，對於企圖脫逃者，須透過緊追權來實現處罰目的，始足以維護國家法益，因此唯有在違法船舶企圖脫逃而拒絕停船之情況下，才有緊追權之發動。緊追權雖為一種權利，但其行使卻重在追逐過程，實際上為登臨、檢查、逮捕之前置手段，其「有效性」格外重要，故進行緊追行為，除符合時點要件外，其執行程序為「有效性」之所繫，具體而言，在違法船舶視聽所及之範圍內下達停船命令，為遂行其有效性，容許適當地使用武力，以迫使抗拒停船命令之違法船舶停駛，係必要且屬合理的手段。因此，拙見亦認為緊追使用武力之法理基礎，乃植基於緊追權存在之目的。

肆、緊追使用武力之正當性

沿海國於行使緊追權時使用武力之情況，在國家實踐上時有所聞，茲以孤獨號（The I’m Alone）與紅十字軍戰士號（The Red Crusader）兩事件為例，說明緊追時使用武力之條件：

孤獨號係一艘英國船舶，實際上為美國國民所有，並以一家加拿大公司名義在加拿大註冊，該船從事酒類走私，由英屬宏都拉斯（British Honduras）偷運至美國墨西哥灣路易斯安那州海岸外，再以小船轉運至美國境內。1929年3月20日孤獨號載運私酒，在距離易斯安那州海岸不及6.5浬處停泊時，被美國海防警衛艇窩爾科特號（Wolcott）發現，乃向公海方向逃逸，該艇隨即展開追逐並發砲警告，孤獨號不聽從，仍繼續駛向公海，此時窩爾科特號砲管阻塞，未能繼續發砲，但仍緊追不斷，並透過無線電請求其他船舶協助。3月22日美國稅務艇德克斯特號（Dexter）加入緊追，當追至距美國海岸約200浬處時，孤獨號仍拒絕停船，德克斯特號於發出幾次警告後，開砲將其擊沉。

上開事件主要涉及國家在其領海外一定寬度海域內之管轄權範圍、內容及限度等法律問題，為一典型緊追使用武力之案例。事件發生後，英、美兩國根據1924年1月23日締結之「英美專約」第四條規定，組成一個特別委員會（Special Joint Commission）調查並裁決孤獨號事件所產生之爭端。該委員會分別於1933年6月30日及1935年1月5日先後提出兩份報告，認為對一艘嫌疑船實施登臨、搜索、拿捕和帶入港口之過程中偶然使該船沉沒之行為可能是正當的，但故意使該船沉沒之行為則是不正當的〔註九〕。

另一個案例是1926年英國拖網漁船紅十字軍戰士號，違反丹麥之漁業法規，該國漁業巡邏艇前往取締並予以逮捕，紅十字軍戰士號企圖逃逸，該艇命令其停船卻不從，即發砲射擊，造成漁船船體受損。為瞭解真相及究明事件責任，英、丹兩國成立一個諮詢委員會（Commission of Enquiry），該委員會於裁決報告中指出，超越合法的使用武力及在無預警下開砲射擊，並危及船上人命安全是不必要的。

就上開兩事件之裁決結果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實施追逐之船艦對於拒絕登臨、搜索、扣押和帶往港口之可疑船舶，在必要的及合理的範圍內可以使用武力，若為行使必要的和合理的武力導致偶然發生船舶沉沒，追逐船可以免責。因此，緊追使用武力之正當性繫於「必要的」及「合理的」範圍，所謂必要的及合理的範圍，係一不確定法律概念，涉及價值判斷，須為實質審查。惟實質審查前，須先履行程序條件，即實施「預警」行為。此預警行為乃緊追使用武力之條件，而非行使緊追權之要件，必須加以區別。行使緊追權之要件之一為沿海國（實施追逐之船艦）所下達之停船命令，須在被追逐之外國船舶視聽所及之範圍內〔註十〕。雖然對於在外國船舶視聽範圍所及之距離內發出視覺或聽覺之停駛信號，是否包括「無線電」所發出之信號？國際法學者間有不同見解〔註十一〕，但此一要件為發動緊追權所須具備的，當履行此一要件後，被追逐之外國船舶仍不停船時，須再履行預警行為，如被追逐船仍不停駛，始得使用武力強迫其停船。

伍、緊追使用武力之程序

沿海國實施追逐之軍艦在外國船舶視聽所及之範圍內下達停船命令，被追逐之外國船舶仍不停船時，須再踐履預警行為。如何實施預警？紅十字軍戰士號案僅認為無預警下之開砲射擊，並危及船上人命安全是不必要的，然未論及預警行為應如何實施？亦未曾有學者加以討論。拙見以為預警之目的在於貫徹停船命令之實效性，乃以武力使被追逐船就範之前置行為，應有一定步驟，以彰顯最後使用武力之正當性。實施追逐之軍艦下達停船命令，無非欲對被追逐船進行臨檢，必要時並加以逮捕，對於不聽從停船命令之被追逐船所踐行之警告，其程序似可參考1659年法國與西班牙間所訂立之畢勒納和約〈Peace Treaty of the Pyreness〉第十七條所規定之步驟〔註十二〕，雖然該和約係針對戰時交戰國軍艦以武力拿捕商船前應踐履之程序所為之規定，但其程序之嚴謹度頗值借鏡，可進一步加以修改後，適用於緊追使用武力之狀況，拙見認為步驟如下：

第一步─空彈警告：即沿海國實施追逐之軍艦對被追逐船鳴放空槍一響，夜間則連放二響。現代無線電通訊極為發達，雖然在被追逐船視聽所及之範圍內下達停船命令，可否使用無線電有不同見解，但追逐船艦與被追逐船之間，自可利用無線電之通訊設備傳達彼此意思。

第二步─實彈警告：即沿海國實施追逐之軍艦向被追逐船實彈放槍，越過被追逐船之船首。通常情形，被追逐船在聽到空槍槍響後，便遵照停船命令停駛，惟若被追逐船仍不停駛時，追逐船艦即可實彈放槍，越過其船頭射擊。

第三步─開砲射擊：即被追逐船在聽到實彈槍響後，若仍不停駛時，即可開砲射擊，先擊其船桅，再不從命，則擊其船身。蓋射擊船體之目的，乃在使被追逐船就範，俾得以臨檢，並於發現違法時予以逮捕，而非毀滅船舶及傷害人命，故應先擊其船桅，不從命再擊船身。

上述第一、二步驟為開砲射擊前之警告行為，其踐行程序甚為明確而嚴謹，至實施警告之放槍次數究達幾次始屬適當？難有一定標準，應視緊追情況而定，拙見以為如實施追逐之軍艦已履行上揭空彈及實彈之警告，難謂被追逐船不知警告之存在，而否定使用武力(開砲射擊)之必要性，因此對於被追船所遭受之任何損失或損害不負賠償責任。

陸、比例原則之適用

學說上廣義之比例原則包括適當性、必要性及衡量性三項原則。適當性原則係指行為應合於目的之達成；必要性原則則指行為不超越實現目的之必要程度，亦即達成目的須採取影響最輕微之手段；衡量性原則乃指手段應按目的加以衡量，換言之，任何干涉措施所造成之損害應輕於達成目的所獲致之利益，始具有合法性。其實，上述三項原則在概念上有重疊之處，因此有些學者主張比例原則應改稱禁止過度原則〔註十三〕。比例原則表現於我國現行法者，不乏其例，其中最顯著者為我國行政程序法第七條，可謂學說論述之條文化，該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第一款即適當性原則，第二、三款分別相當於必要性原則及衡量性原則。

上揭孤獨號事件特別委員會裁決報告認為：「偶然使該船沉沒之行為可能是正當的，但故意使該船沉沒之行為則是不正當的」，以及紅十字軍號事件諮詢委員會裁決報告指出：「超越合法的使用武力及在無預警下開砲射擊，並危及船上人命安全是不必要的」，已表現出比例原則之判斷。所謂合法的使用武力，即實施緊追之過程中，使用武力須符合適當性、必要性及衡量性三項原則。沿海國為實現處罰之目的，對於不遵從停船命令之被追逐船使用武力係必要的，此為海洋法公約賦予沿海國緊追權之權利內涵，只是在開砲射擊之前應先加以警告，於警告無效後，始得開砲射擊。此外，使用武力必須適當，且所造成之損害與所保護之法益不失均衡，亦即手段與目的之間須求其平衡，此為困難所在。實施緊追之軍艦對被追逐船警告無效後開砲射擊，其意雖在迫使被追逐船停駛，但如射擊結果導致船沉人亡，恐難脫免使用武力過當之責任。

關於比例原則之適用，於緊追使用武力之情況，尚有一值得探討之問題，即使用武力究僅指開砲射擊行為，或亦包括預警行為〈即空彈及實彈警告〉在內？若就上揭紅十字軍號事件諮詢委員會裁決報告所表示之見解，將超越合法的使用武力與無預警下開砲射擊分別以觀，似將使用武力之範疇排除預警行為，而僅限於開砲射擊行為。其實要求實施追逐之軍艦在警告無效後，始得對被追逐船開砲射擊，亦屬比例原則之貫徹，蓋預警行為，其所採取之空彈及實彈警告手段係有助於法律賦予沿海國緊追權目的之達成，且屬於侵害最小之方法，與立法上所欲維護之法益處於合乎比例之關係。因此，使用武力之範疇，就比例原則之適用言，應包括預警行為在內，即使將使用武力侷限於開砲射擊行為，要求先射擊被追逐船之船桅，如不停船，再射擊船身之步驟，亦是比例原則之操作思維所致。

柒、結語

緊追權係為使沿海國有效伸張處罰權能，國際習慣法所產生之一項規定，1930年海牙法典化會議、1958年公海公約及1982年海洋法公約均將此項習慣法納入明文規定。國際法學者有關緊追權之論述，大多偏重於行使要件之闡釋，對於緊追使用武力部分，雖皆持肯定看法，但鮮有進一步加以說明，本文從緊追權存在之目的，探究權利內涵，認為該項權利本質上即蘊含使用武力之容許性，只是使用武力之限度，經由國家實踐，必須在必要的及合理的範圍內，始具正當性。

實施緊追之工具包括軍艦、軍用飛機或其他有清楚標誌可以識別的為政府服務並經授權緊追的船舶或飛機，以船舶而言，僅限於沿海國之公船，即軍艦及公務船舶〔註十四〕。通常公務船舶並未配備武器裝備，在追逐船不聽從停船命令之情況下，難以武力強迫其停船，故各國執行緊追之工具，除軍艦外，必須在公務船舶上裝設必要武器，以實現緊追目的。我國領海法第十七條及專屬經濟海域法第十六條明文賦予「國防、警察、海關或其他有關機關人員」緊追執行權，該等機關所屬艦艇應配備武器，俾在具備緊追權要件下，迫使有違犯我國相關法令嫌疑，卻不遵停船命令之外國船舶接受臨檢，遂行處罰權能。上揭條文所賦予執行緊追之機關人員，應與其身分無涉，並非非具有司法警察身分不可，蓋緊追權之權利主體為國家，海洋法公約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五項之規範意旨，在於執行緊追之工具限於沿海國之軍艦、軍用飛機或其他有清楚標誌可以識別的為政府服務並經授權的船舶或飛機，亦即是否為公船。

以軍艦實施緊追，首先須在具備緊追權要件之前提下，最要緊的，在追捕外國船舶之前，必須要有足夠的理由，相信該船在我國內水、領海、鄰接區或專屬經濟海域中有違法行為，雖然不必達到「確信」該船有違法行為之程度，但如僅屬「臆測」，則尚嫌不足。在相信外國船舶有違法情事之後，如外國船舶不遵從視聽所及範圍內所發出之停船命令而向公海逃竄，緊追過程中，在使用武力之前，應先踐履前述警告行為，再不停船，始予以開砲射擊，迫使其就範。因此，緊追權之內涵雖蘊含使用武力之容許性，但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亦即使用武力應遵循一定程序，逐一踐行用槍(發砲)步驟，避免造成過當，始得免除損害賠償責任。
註一：依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一百十一條第五項規定：「緊追權只可由軍艦、軍用飛機或其他有清楚標誌可以識別的為政府服務並經授權緊追的船舶或飛機行使。」

註二：參閱王文忠，「海洋法上之緊追權」，刊載於軍法專刊第46卷第4期，89年4月1日。陳宗吉，「緊追權執行程序的要件分析」，收錄於海軍與國際海洋法研究專輯，海軍學術月刊社發行，89年11月版。

註三：許慶雄、李明峻合著，「現代國際法入門」，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11月，頁200。

註四：美國法院判決認為：海岸防衛隊之船舶應視為軍艦，參閱姜皇池，「國際海洋法總論」，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9月一版，頁556。

註五：參閱「海域二法制定實錄」，內政部編印，91年12月，頁127。

註六：陳宗吉，前揭文，頁197。

註七：有謂沿海國若無充分正當理由行使緊追權而過當的使用武力至船沉人亡，依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一百十一條第八項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參閱王文忠，前揭文，頁44。

註八：所謂執行管轄權，係指執行法令之權利，乃透過國家行政機關之行政手段或司法機關所採取之司法行動來完成。參見魏靜芬、徐克明，「國際海洋法與海域執法」，神州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6月初版，頁73。

註九：參閱「國際公法案例評析」，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教研室編，頁20至21。

註十：王文忠，前揭文，頁35。

註十一：國內學者通說認為追逐船舶發出視覺或聽覺之停駛信號，不包括由無線電所發出之信號，其所持理由為：「因無線電在無論如何長遠之距離，均能發出，故會被濫用。」參閱王文忠，前揭文，頁41。另學者有認近代無線電通訊發達，通訊效果良好，現今船舶普遍裝有無線電和衛星導航裝備，已習於使用無線電通信聯絡，已是相當成熟且廣泛使用之模式，若在視聽可及範圍內無法以無線電聯絡，則使用聲光方式，其效果更遠遜於無線電，且以無線電通話可作成正式有效紀錄，較視聽信號更具證據力，如再配合雷達描跡紀錄，使追逐只要保持在適度之距離範圍內，即可承認以無線電傳達停船命令之效果，無線電可能招致濫用之疑慮即可消除。參閱姜皇池，「國際海洋法總論」，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9月1版，頁564。

註十二：參閱拙撰「商船在戰時捕獲中之法律地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88年12月，頁81-82。

註十三：吳庚著，「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三民書局，93年8月增訂8版，頁60-61。

註十四：公船之分類，因採所有權說、管理說或使用目的說，而有不同。依據目的說，公船係指為公共目的使用之船舶，可分為軍艦及公務船舶。所謂公務船舶，係指非軍艦之各種公船。參閱黃異著，「海洋秩序與國際法」，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3月一版，頁317-318。
